
灌司﹝2016﹞26号
关于同意灌云县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志愿者协会名称等事项变更的批复
灌云县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志愿者协会：

你协会于2016年5月22日提交《关于灌云县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志愿者协会名称等事项变更的申请》已收悉，经研究，同意你协会提出的申请，同意事项如下： 

一、将“灌云县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志愿者协会”变更为“灌云县公善德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志愿者协会”。
二、灌云县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志愿者协会法人由吴国民变更为万洪昌。
三、《灌云县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志愿者协会章程》及章程修改说明，作了部分修改。
四、住所由灌云县伊山镇胜利西路264号变更为灌云县伊山镇山南社区办公楼内。

特此批复

                                   灌云县司法局

                                  2016年5月23日


